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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肿瘤、脑卒中、肥胖这些慢性病患者日益增多，疾病产生的家庭

负担和社会负担剧增，因此人民群众对营养健康便捷产品的需求日益迫切，而特医食品不仅

在临床营养治疗和医疗发展中的角色，也承担是医疗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为了进

一步完善医疗机构特医食品标准化运营体系建设，推动特医食品在医疗机构内规范化应用，

特制订本规范，供参考使用。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健康管理协会提出及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健康管理协会临床营养与健康分会；北京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第

一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

长庚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兴区人民医院、北京市顺义区妇幼保健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潞河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北京航天总医院、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北

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清华大学附属垂杨柳医院、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北京

电力医院、北京市隆福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辽宁省人民医院、辽宁省肿瘤医院、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大连中心医院、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

二医院、鞍山肿瘤医院、锦州市中心医院  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明光市第一人民医院、唐

山工人医院、山东临沂市人民医院、贵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海军安庆医院、国家食品

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大象营养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学会临床营养与医用

食品发展专业委员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朱明炜、刘英华、郭妍、贾凯、柳鹏、杨勤兵、李响、张谦、窦攀、

崔慎梅、李金、李永进、张春梅、李惠子、张丹丹、张新胜、赵蕊、宋冰、李振水、李璎、

王琛、方玉、张晓云、吕晓静、崔军、柳月明、华鑫、施万英、何冰、卜献民、刘也夫、张

鲁宁、刘亚卓、王兴国、丁文军、周芸、刘健、刘建新、刘敏、闫波、贾宏、赵焕焕、刘丹、

张云峰、刘爱东杨恚、赵闯、李艾霖、李知洛。 



 

T/CHAA XXX-2024 

  

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运营管理规范 

1  适用范围 

为加强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Food for special medical purpose，FSMP，简称

特医食品）在医疗机构的经营使用管理，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运营行为，保证食品消费安

全，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防控医疗风险，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特医食品注册管理办法》

《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食品经营许可审查通则》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范（以下简称

“规范”）。 

本规范是针对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以下简称：特医食品）运营全过程管理。

规定了医疗机构特医食品运营管理的总则及流程。 

适用于国内已经建有规范化的临床营养科的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及肿瘤等专科医疗机构，

本规范规定了医疗机构特医食品的管理组织架构、招标、遴选、采购、入库、仓储、出库、

配送及财务等运营管理规范标准，配制供病人食用的治疗膳食不适用于本办法。 

旨在进一步完善医疗机构内特医食品运营全过程标准化体系建设，推动特医食品在医疗

机构内合规化运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标准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GB/T22000-2006的应用指南》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GB/T22000-2006食品链中各类组织的要求》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管理办法》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通则》（GB25596-2010）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良好生产规范》（GB29923-2013）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GB29922-20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标签通则》（GB7718-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GB13432-20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14881-20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GB31621-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临床应用规范》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FSMP）临床管理专家共识（2021）》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供应链管理 GB/Z26337》 

《仓储作业规范 SB/T10977-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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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术语 GB/T18354-2021》 

《标准化工作导则 GB/T1.1-2020》 

《仓储场所消防安全管理通则 GA1131》 

3  术语和定义 

为了方便本标准的使用者，对本标准的部分定义加以注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

文件。 

3.1 医疗机构定义 

规范所称的医疗机构是指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依法从事疾病诊断和治疗活动

的医院、卫生院、门诊部、疗养院、诊所、康复中心等诊疗机构。 

3.2 产品定义 

规范所称的特医食品，是指为满足进食受限、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或者特定疾病状

态人群对营养素或者膳食的特殊需要，专门加工配制而成的配方食品，包括适用于 0月龄至

12月龄的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和适用于 1 岁以上人群的特医食品。 

根据适用人群和临床需求，特医食品分为三类，即全营养配方食品、特定全营养配方食

品和非全营养配方食品。 

（1）全营养配方食品：可作为单一营养来源满足目标人群营养需求的特医食品。 

（2）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可作为单一营养来源能够满足目标人群在特定疾病或医学

状况下营养需求的特医食品。 

（3）非全营养配方食品：可满足目标人群部分营养需求的特医食品。 

3.3 院内运营 

其运营管理是一种特医食品在医疗机构运营管理的模式，主要用于描述特医食品从准入

到交付的流程。本文包括特医食品遴选与采购、出入库管理等全过程运营规范。 

3.4 首营资质 

第一次签订合作协议的中标供应商需要提交的供应商资质和特医食品资质。 

（1）供应商资质 

营业执照（副本）、食品经营许可证或经营者备案信息表、销售授权委托书（需生产企

业到供应商的逐级授权）、配送授权委托书（供应商到商业公司）、质量承诺书，均是进行

供应商评价的重要依据。 

（2）特医食品资质 

特医食品资质包括：生产企业营业执照（副本）、生产企业食品生产许可证及品种明细

表、标签、说明书、条形码、产品及包装图片、特医食品注册证或受理通知书）、出入货物

检验检疫证明和进口货物报关单（进口产品提供）、第三方检验报告、产品质量标准、商标

注册证和电子版彩页、相关临床使用证明等。 

3.5 集中供应服务商 

在特医食品实际运营过程中，医院只对应一家集中供应服务商，也称作“医院特医食品

集中供应服务商”。 

3.6 遴选议标 

医疗机构特医食品遴选过程叫议标，其议标属于招标采购方式。是由需方提出招标条件

和合同条件，有许多供应商同时投标报价。通过招标，需方能够获得价格更合理，条件更为

优惠的物资供应。招标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两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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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理总则 

4.1 总则 

本总则旨在规范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以下简称特医食品）在医疗机构内整个运营全

过程进行规范化运营管理，即从特医食品管理委员会开始，至特医食品医患交付整个过程。

通过特医食品的合规化运营管理，实现特医食品全流程的闭环管理，保障患者的合理营养需

求，维护患者权益，确保医疗机构的合法合规经营。 

4.2 职责划分 

省临床营养质量控制中心负责全省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临床应用的技术指导和质量监控。 

4.3 遵循原则 

特医食品临床应用应当遵循安全、个性化、动态、有效、经济的原则。 

5  组织机构和职责 

5.1  指导思想 

二级以上医院应当设置临床营养科，配备医师和临床营养师，由医师和临床营养师负责

对特医食品的使用进行审核、评估及指导。 

5.2  特医食品专家委员会 

省临床营养质量控制中心负责筹建特医食品专家委员会（简称 FSMP 专家委员会），

专家委员会由卫生健康行政管理、市场监督管理、医疗保障及物价管理、医疗机构行政管理、

临床营养及临床相关专业等专家组成。 

特医食品专家委员会主要职责是： 

（1）制定特医食品临床应用管理相关规范与制度； 

（2）指导医疗机构开展特医食品临床应用，定期组织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对医疗机构的

特医食品处方、医嘱、实施和管理等进行督查； 

（3）组织专家检查各医疗机构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工作的开展情况，并定期向临床营

养质量控制中心报告； 

（4）定期开展特医食品临床应用知识和规范化管理培训； 

（5）掌握特医食品领域的最新动态，为行业监管提供决策依据。 

5.3  特医食品管理委员会 

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应当成立特医食品管理委员会（简称 FSMP 管理委员会）；特医

食品管理委员会应由分管院长、医务处、营养科、财务科、信息科、临床科室及关联密切等

部门的专业人员组成。 

特医食品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 

（1）领导、组织、协调本单位临床营养工作规范有序开展，执行省临床营养质量控制

中心制定的临床营养质控标准； 

（2）定期听取临床营养工作和特医食品管理工作汇报，讨论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制

定持续改进工作措施和临床营养工作目标； 

（3）制定、修订和解释本医疗机构特医食品管理制度； 

（4）特医食品委员会具有特医食品的产品选择权、临床科室需求评定权、产品定价权； 

（5）负责准许使用的特医食品质量监督、检查和评估，建立特医食品产品准入、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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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和定期评估等制度； 

（6）建立特医食品进出库管理及相应财务制度，保证特医食品的全程可追溯性； 

（7）建立相关采购、验收要求、保管制度和仓储场所的食品安全卫生制度等。 

5.4  特医食品管理委员会组织架构 

医疗机构的特医食品管理委员应下设三个部门：特医食品管理工作小组、临床营养学科

工作小组及特医食品管理中心。 

 

（一）特医食品管理工作小组 

由临床营养科、医务科、财务科、信息科等相关部门专业人员组成，是特医食品管理委

员的执行部门，办公室可设在临床营养科或相关职能部门。 

主要职责： 

（1）在特医食品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贯彻执行特医食品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

制定本机构特医食品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 

（2）汇集本机构特医食品供应目录，制定特医食品产品准入、遴选、审核、评估、退

出和临床应用等相关技术性文件，并组织实施； 

（3）对医务人员进行特医食品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技术规范培训，组织对

患者合理使用特医食品的宣传教育； 

（4）定期监测和评估本机构特医食品临床应用，以及不良事件的收集和处理，定期分

析、评估、上报监测数据并发布相关信息，提出干预和改进措施。 

（二）临床营养学科工作小组 

由各临床科室指定一名专职负责临床营养工作的人员组成。负责临床营养学术相关工作，

大力推动营养干预行为，提高住院及门诊营养筛查率，是负责本医疗机构整体临床营养学科

建设的管理部门。 

主要职责： 

（1）负责对全院各临床科室的营养诊疗质量进行全面监管，推动营养筛查与评估、营

养诊断、营养治疗、营养宣教的实施； 

（2）选拔各临床科室临床营养学术带头人，定期对临床科室的营养诊疗服务进行评估，

对临床科室的特医食品使用进行监控和管理； 

（3）审批、组织、实施学术交流活动； 

（4）负责营养诊疗医疗事故的协调处理。 

（三）特医食品管理中心 

负责本医疗机构特医食品的采购计划、采购验收、仓储、出入库管理、院内配送、院外

发运等日常运营工作，包含不良事件登记以及退货机制等进行管理，保证特医食品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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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患者购买和使用特医食品，是特医食品在院内存放库房的管理部门。 

主要职责： 

（1）负责特医食品供应商及特医食品供应目录的遴选和准入信息的维护； 

（2）负责本机构特医食品的采购管理； 

（3）负责特医食品的产品验收、入库、出库等操作，并制定相应台账； 

（4）负责院内外特医食品的发放、配送和患者发票打印； 

（5）负责与本医疗机构财务人员一起对特医食品入（出）库数量、金额等信息进行核

对和确认； 

（6）负责特医食品各种应急事件的处理。 

5.5  关联部门 

（一）临床营养科 

根据《临床营养科建设与管理指南（试行）》（国卫办医函〔2022〕76号）提出，医

疗机构内独立开展临床营养诊疗服务的临床科室，名称统一为临床营养科。 

主要职责： 

（1）营养筛查与评估、营养诊断、营养治疗、营养宣教的实施与监督； 

（2）根据临床需求，参与特殊、疑难、危重及大手术患者会诊，或加入多学科治疗（MDT）

团队； 

（3）按需提供医疗膳食、肠内、肠外营养建议或处方； 

（4）规范管理肠内营养、监督肠外营养执行； 

（5）规范管理医疗膳食业务； 

（6）规范指导特殊医学用途食品使用； 

（7）制定并组织实施本机构的临床营养相关工作规范。 

（二）医务科 

大力推动营养干预行为，提高住院及门诊营养筛查率。 

主要职责： 

（1）负责对全院各临床科室的营养诊疗质量进行全面监管； 

（2）定期对临床科室的营养诊疗服务进行评估； 

（3）负责监督特医食品关联科室的安全管理； 

（4）负责营养诊疗医疗事故的协调处理； 

（5）负责对临床科室的特医食品使用进行监控和管理。 

（三）财务科 

由于特医食品销售不属于医疗收入，不能开医疗收据，财务部门应当为患者开具增值税

普通发票，并按期申报纳税，以保证经营和税收的合规、合法。 

主要职责： 

（1）特医食品的收费； 

（2）特医食品的财务核算； 

（3）为供应商结算货款； 

（4）为患者开具发票、医院按期申报纳税； 

（5）内部绩效方案制定。 

七、信息科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FSMP）临床管理专家共识（2021版）》指出，特医食品的信

息化管理应嵌入医院信息系统，对接处方、医嘱、仓储场所管理等子系统。 

主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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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障营养诊疗、收费核算、产品管理等信息系统平稳运行，保障对接数据、回传数

据全面、及时、准确； 

（2）基础数据的维护。 

6  经营要求 

6.1  经营主体 

本规范内特医食品经营主体是指医疗机构。 

6.2  经营资质 

销售特医食品的医疗机构，应当取得食品经营许可或办理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申请

食品经营许可或备案的经营者名称应为医疗机构名称。医疗机构经营除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

外的其他特医食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取得相应资质；仅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中

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的医疗机构，不需要取得食品经营许可或办理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 

6.3  职责划分 

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医疗机构特医食品的经营权限管理，以及特医食品质量安全相关的经

营环节监管。卫生健康部门指导医疗机构做好特医食品的拆包、调配、临床应用和肠内营养

配制室的设置与卫生规范。 

6.4  管理制度 

（1）业务管理 

医疗机构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建立和完善特医食品遴选、采购、贮存、

调配、临床应用和评估等管理制度；并设立与经营的特医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经营、贮

存场所，按照标签标示的警示说明、调配制度和处方审核等管理制度。 

（2）诚信管理 

医疗机构应当坚持诚实守信，依法经营，经营特医食品不得进行虚假夸大宣传，禁止任

何虚假宣传和欺骗误导行为。监管部门应当强化信用监管和约束，倡导医疗机构诚信经营，

营造放心消费的经营秩序和环境。 

7  临床应用要求 

7.1  人员资质 

医疗机构应按相关标准配备临床营养医务人员，医务人员须经特医食品临床应用知识和

规范化管理培训后方可开展营养诊疗活动。 

（一）特医食品处方资质 

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应当设置临床营养科，配备临床营养医师，负责对特医食品临床应

用的适宜性进行审核、评估，指导患者选择和使用特医食品。 

医疗机构的临床医师、营养医师和营养师须经过特医食品的临床应用知识和规范化管理

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以获得开立特医食品的处方资质，特医食品应当由取得资质者开具。

特医食品临床应用知识和规范化管理培训考核内容应当包括： 

（1）《执业医师法》《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通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T/CHAA XXX-2024 

  

（2）特医食品临床应用及管理制度； 

（3）常用特医食品的营养特点与使用注意事项； 

（4）营养不良反应的防治。 

（二）管理人员要求 

医疗机构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应当经过食品

安全法律法规、标准及营养学、药学等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经考核不具备食品安全管理能

力的不得上岗。 

7.2  工作制度 

医疗机构应当建立本机构临床营养管理委员会工作制度。严格执行《执业医师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

加强对特医食品遴选、采购、储存、配制、临床应用和评价的管理。临床应用时应以营养风

险筛查与营养评估结果为依据，严格掌握适应症与禁忌症，按照营养诊疗规范化流程应用特

医食品。 

8  运营管理 

8.1  运营要求 

8.1.1  交付场景 

特医食品销售应当在医生的处方指导下向消费者（患者）销售。 

8.1.2  建立临床营养体系 

建立独立的“营养诊疗信息化体系”，包括：患者营养诊疗、特医食品仓储管理、特医

食品收费核算等子系统，并与本医疗机构内“医疗 HIS 系统”进行对接，实现特医食品全

流程和规范化闭环管理。 

8.1.3  建立供应目录 

医疗机构应当建立本机构的《特医食品供应目录》和相应管理制度。特医食品的种类应

包括全营养配方食品、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和非全营养配方食品等。 

8.1.4  建立收费管理 

医疗机构在使用特医食品时，应规范收费管理，收费标准应按照所在地地方标准执行。

特医食品财务收费入账应记入医院财务科目中的“非医疗收入”，并在收费后为患者开具增

值税发票。 

8.1.5  建立追溯体系 

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从具备合法经营资质生产经营单位购进特医食品，查验留存供

货者的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件和产品注册证书，加强营养干预和营养治疗效果跟踪，如实记

录并保存特医食品进货查验和产品销售等信息确保可以追溯。 

8.1.6  建立监管机制 

（1）特医食品管理委员会应当开展特医食品临床应用监测工作，分析本机构特医食品

使用情况，评估特医食品使用合理性；对不合理使用情况及时采取有效干预措施并定期上报



 

T/CHAA XXX-2024 

  

省特医食品专家委员会，保证食品安全。 

（2）建立定期特医食品处方审核机制，对特医食品处方的资质、适宜性、规范性等进

行审核，对不合理的特医食品处方进行纠正、处理。 

8.1.7  仓所管理 

（一）选址要求 

仓储场所的选址、设计、区域布局、建造、改造和维护应当符合特医食品储存的要求，

如温度、湿度、通风及避光设施等，防止特医食品的污染、交叉污染和混淆。 

（二）仓储环境 

仓储基础环境设置，包括： 

1、库房温湿度：温度保持在 0℃—30℃，相对湿度在 45%—75%。 

2、特医食品的货堆应留有一定距离 

（1）特医食品垛与垛的间距不小于 100cm。 

（2）特医食品垛与墙、柱、屋顶、房梁的间距不小于 30cm。 

（3）特医食品与地面的间距不小于 10cm。 

（4）库房内主要通道宽度不小于 200cm。 

（5）照明灯具垂直下方不准堆放药品，其垂直下方与特医食品垛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小

于 50cm。 

（三）仓库制度 

建立和完善验收、入库、出库、退货制度，有清晰准确的台账。按照保证食品安全及产

品标签明示的要求规范贮存，定期做好仓库温湿度监测和记录，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存放时

应做到隔墙离地，建立货位卡和台账，做到账、物、卡一致；仓库保持干燥、清洁、卫生等

做好防潮、防霉、防鼠、防虫等工作，并做到先进先出。 

（四）设置仓储区域及提示 

医疗机构应设立专门的销售区域或柜台（货架），用于贮存、陈列和销售特

医食品，不得与普通食品、药品等其他商品混放销售，在显著位置设立提示牌，

注明“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专区（或专柜）”字样，提示牌为绿底白字，

字体为黑体，大小应当能使消费者醒目辨识。；库房设置待检区、储位区、分拣

区、退货区等。 

8.1.8  应急预案 

定期检查库存和货架陈列的特医食品，建立不合格品处置、产品召回处置、产品退回处

置、过期处理、损销毁处置、不良反应处置及仓库防火、防水、防虫、防污染等其他相关的

应急制度。 

8.2  运营流程 

8.2.1  遴选议标 

医疗机构应当建立首营特医食品遴选制度。 

（1）由临床营养科根据各临床需求向特医食品管理工作小组提出书面申请； 

（2）对符合资质的首营特医食品经特医食品管理委员议标审核通过和公示； 

（3）特医食品管理工作小组通知中标供应商递交首营资料，并签订的供货协议； 

（4）特医食品管理中心对首营资质材料和委托商业公司配送授权书等材料进行维护。 

8.2.2  采购管理 

特医食品管理中心仓库管理人员依据特医食品仓库月消耗量、临时采购需求、首营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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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库存上下限和供应商响应时间等多因素按月生成预采购计划，仓库管理人员依据生成

的预采购计划通知相关的特医食品供应商供货，有条件的医院可以通过特医食品集中供应服

务商，开展产品“零库存”供应等较为先进的管理模式。 

8.2.3  入库贮存 

应当按照特医食品标签标示的警示标志、警示说明或者注意事项要求，进行运输、贮存

和陈列。对有温湿度控制要求的特医食品，在入库贮存时，应当能够满足产品所需的温湿度

要求。 

（1）入库时，将特医食品放在待检区，查验本批次特医食品的合格证和检验报告，同

时进行外观检查，核实产品的数量、标签、说明书与批准的内容相符，方可入库。 

（2）按照保证食品安全及产品标签明示的要求规范贮存，定期做好仓库温湿度监测和

记录，如温湿度超出范围，应及时采取调控措施，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存放时应做到隔墙离

地，建立货位卡和台账，做到账、物、卡一致。 

8.2.4  库内管理 

（1）质量检验 

定期检查库存和货架陈列的特医食品，及时清理破损、变质或者超过保质期等不能保证

产品安全性和营养充足性的特医食品。当发现质量问题，进入相应的处理程序。 

（2）盘点理货 

建立清晰准确的台账（可以是纸质台账或电子台账）。按照特医食品失效期做到先进先

出，保证特医食品来源可追溯、流向可查明、风险可防控、责任可追究。当盘点数量和账面

数量有差异时，做好盘盈或盘亏相应的处理。 

8.2.5  出库管理 

（一）出库拣货 

仓库管理员，根据“医嘱处方订单”的品名、数量、患者等进行拣货，把要出库的特医

食品放在待出库区。出库时应遵循先进先出原则，保留完整的日/月出库、入库、盘点等记

录和凭证。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 6个月。 

拣货时，特医食品发现以下情况不得出库。 

（1）包装出现破损、污染、封口不牢、衬垫不实、封条损坏等问题； 

（2）包装内有异常响动或者液体渗漏； 

（3）标签脱落、字迹模糊不清或者标识内容与实物不符； 

（4）超过有效期； 

（5）其他异常情况。 

（二）库存数量核销 

仓库管理员每日要依据“医嘱处方订单”特医食品数量进行出入库核销，确保实际数量

的准确性。 

（三）配送服务 

（1）住院患者 

根据医嘱处方订单，由特医食品管理中心管理人员派送，有条件的医院可以采取物流机

器人派送或轨道物流、气动物流等运送形式。 

（2）门诊患者 

门诊患者依据医嘱处方订单，患者先通过收费窗口缴费（或诊间支付），然后到窗口自

行取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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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院外配送 

院外配送是针对出院患者，医疗机构可建立营养服务平台，便于患者营养复诊和特医食

品复购，特医食品可采取邮寄的方式配送。 

9  监督管理 

9.1  评估考核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开展临床营养评估、考核及质量控制等监督管理工作。临床

营养质量控制中心负责配合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开展临床营养评估、考核及质量控制等监督管

理工作，并对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临床应用进行日常指导、监管。 

9.2  运营销售监督 

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对医疗机构经营销售特医食品监督管理。 

9.3  上级部门监管 

医疗机构应当积极配合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市场监督部门的监督管理工作，不得拒绝和

阻挠，不得提供虚假材料。 

10  附则 

10.1  营养诊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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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特医食品交付流程 

 

 

 


